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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约解除，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

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部分返还

法定继承人表示放弃继承遗产
其是否必然被免除相应债务清偿责任
崔潇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认为父母去
世之后留下的债务理应由子女偿还，这
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呢？如果子女放弃
继承遗产，还需要偿还父母生前的债务
吗？近日，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和
村法庭就依法判决了一起被继承人债
务清偿纠纷案，依法判决放弃继承父亲
遗产的被继承人，仍需要承担偿还欠款
责任。

李某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所需，向
好友武某借款用于生产经营，双方基于
朋友信任达成借款合意，未设置复杂担
保手续。之后李某突发疾病离世，生前
尚未清偿完毕对武某的剩余借款债
务。债务发生后，武某为维护自身合法
债权，主动联系李某的第一顺位法定继
承人——李某的三名子女协商债务清偿
事宜。初期双方沟通较为平和，但后续
李某的子女态度转变，拒不认可借款债
务，拒绝协商还款方案，即便当地村委会
介入居中调解，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还
款意见，债务纠纷始终未能化解。

协商无果后，武某依法向峰峰矿区
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李某三名子女承担
相应债务清偿责任。案件审理前期，法

院依法开展文书送达、庭前调解等常规
司法工作，但三名继承人均采取抗拒、躲避
态度，拒不配合司法文书签收及案件前置
处理工作，消极应对诉讼程序。在案件开
庭审理过程中，三名继承人当庭一致表示
自愿放弃对李某所有遗产的继承权，试图
通过放弃继承的方式，规避承担李某生
前遗留的借款清偿责任，拒绝履行任何
债务相关偿还义务。

峰峰矿区法院和村法庭经审理认
为：虽各被告均当庭表示放弃继承，但债
务人生前所负债务并不因此而消灭，其
继承人需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
偿债务。各被告虽在庭审中声明放弃
对李某遗产及债务的继承，但三被告
作为李某近亲属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及
主动说明李某遗产具体情况，且三被
告未提供证据佐证在李某遗产被实际
处理前，其三人已经书面自愿放弃相关
遗产的继承，仅在庭审中口头声明。

李某所留遗产尚不完全明晰，三被
告仍应为李某遗产的实际管理人和分配
人。三被告作为李某的第一顺位继承
人，应在继承李某遗产范围内以本案查
明的金额为限承担还款责任。该案宣判
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目前一审判决
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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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借款人
死亡之后，全部继承人均表示放
弃继承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六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
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
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
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
负清偿责任。根据条款，继承
人放弃继承是对处分自己权益
意思自治的体现，但实际生活
中存在着继承人通过放弃继承
来逃避债务的情况。若全部继
承人均放弃继承不承担责任，
可 能 会 导 致 继 承 人 不 积
极清偿债务甚至损坏、转
移 遗 产 的 后 果 。 所 有 继
承 人 均 放 弃 继 承 易 引 发
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被继
承 人 的 遗 产 在 诉 讼 中 时
常处于模糊或难以查清的

状态，全部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
为将导致债权人起诉主体落空；
二是所有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是
否必然免除其责任。

实际中，若法院查实继承人
已经实际取得或保管遗产，但仍
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或继
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存在瑕疵，
则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有可能
被认定为无效，仍应在继承遗产
范围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放 弃 继 承 并 不 意 味 得 到
“免责金牌”。法律既会尊重继
承人处分个人权利的意愿，也
要堵住可能被利用的漏洞，确
保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管理和公
平清偿。

杨飞

当“两情相悦”变成“有缘无分”，婚
约解除之后，彩礼又该何去何从？近
日，香河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
纠纷案件。男女双方经人介绍相识相
恋，后因感情及相处矛盾未能步入婚姻
殿堂，男方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彩
礼及恋爱期间各类花销。该院经审理，
依法酌定判令女方返还部分婚约彩礼，
对男方其余日常往来及消费支出诉求
依法予以驳回。

李某与张某经亲友介绍相识并确
立恋爱关系，为促成后续缔结婚姻，李
某按照当地婚俗给付张某婚约彩礼，
并购置首饰、贵重物品。李某亲属还
在见面、定亲、节庆等节点向张某赠送
红包礼金，另有相关宴请开销。张某
收受相关财物后，将款项用于个人购
置车辆等生活支出。二人相处过程
中，李某因与其他异性交往举止失当，
引发双方感情破裂，张某提出分手，最
终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分手
后，李某多次要求张某退还彩礼、首
饰、手机及各类红包、宴请等全部花
销。张某认为婚约解除过错在李某，
不应由自己承担返还责任，拒绝退还
相关财物。双方协商无果，李某遂诉
至法院寻求司法解决。

香河法院审理查明，李某以缔结婚
姻为目的主动给付的婚约彩礼、贵重首
饰，均属于法定意义上的婚约彩礼范
畴。双方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
合彩礼返还的法定情形。同时考量到，
本次婚约解除主要过错在于李某，且张
某已将收受的彩礼款项实际用于购置

个人车辆等支出，结合当地婚俗、双方
过错程度、财物实际去向等综合因素，
法院依法酌定判令女方返还部分彩
礼。对于李某主张的日常节日红包、见
面礼金、宴请支出等，法院认定均属于
恋爱期间情感表达、人情往来及日常消
费性支出，不属于彩礼法定返还范围，
依法不予支持。

本案是婚恋生活中十分常见的婚
约财产纠纷，在处理该类纠纷中，一般
有以下几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厘清彩礼与普通赠与的边
界。彩礼与普通赠与的法律边界在于
是否以“缔结婚姻”为条件，二者在法律
性质、返还规则和认定标准上存在本质
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
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
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
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
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据此可知，并
非恋爱期间所有花销都算彩礼。恋爱
中为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节日小额红
包、人情往来礼金、日常礼品馈赠等，均
属于自愿情感支出，即便最终分手，也
无需返还。只有以缔结婚姻为前置条
件的大额礼金、贵重首饰等，才属于法
律意义上的彩礼。

二是未登记结婚并非一律全额返
还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
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

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
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孕育
情况、双方过错、当地习俗等因素，确定
是否返还及返还具体比例。实际中，男
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虽符合彩礼返
还法定条件，但法院会结合婚约解除过
错方、双方相处时间、彩礼实际用途、当
地风俗习惯等多重因素综合裁量，合理
确定返还比例与金额，不会简单“一刀
切”全额返还。

三是彩礼已花销、转账他人不能免
除返还义务。同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即使彩礼
已被花掉或转给父母、第三人，只要未
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或合理家庭支出，接
收方仍可能需承担返还责任。法院不

会简单以“钱已花完”为由免除义务，而
是审查资金用途是否具有共同性、合理
性与婚姻关联性，收受彩礼一方即便将
彩礼用于购车、日常开支、转账家人等，
接收方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承担法定
返还责任，法院仍会结合实际情况依法
作出合理裁判。

彩礼是传统婚嫁礼仪，应回归礼尚
往来的本意，要摒弃高价彩礼、攀比跟
风陋习，树立健康理性的婚恋观。恋
爱及婚约期间大额财物往来，建议妥
善留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购物凭证
等；对大额赠与、婚嫁彩礼提前做好沟
通约定，明晰财物性质，从源头减少婚
恋财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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